	附件

重庆市高速公路路产赔（补）偿、占用收费标准

	一、高速公路路产赔（补）偿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计费单位
	收费金额（元）
	备注

	（一）路  面

	1
	水泥混凝土路面
	平方米
	330
	

	2
	沥青混凝土路面
	平方米
	350
	

	3
	水泥路面划痕
	米
	30
	宽度在50厘米以内（含50厘米）的，深度在4厘米以内（含4厘米），按长度计费

	4
	沥青路面划痕
	米
	40
	

	（二）排水防护

	5
	混凝土路缘石
	米
	160
	

	6
	边沟
	米
	350
	本边沟材料按浆砌片石计，若为混凝土，每米增加240元

	7
	边沟盖板
	块
	250
	

	（三）桥梁设施

	8
	排水管   
	米
	140
	

	9
	钢筋砼防撞护栏
	米
	890
	

	10
	钢管防撞护栏
	米
	190
	

	11
	金属防眩板
	片
	160
	

	12
	塑料防眩板
	片
	90
	

	（四）安全设施

	13
	安全隔离墩
	个
	270
	

	14
	隔离水码
	个
	500
	

	15
	防撞桶
	个
	410
	

	16
	锥标
	个
	65
	

	17
	中央开口活动栅栏（插拔式）
	片
	1080
	

	18
	中央开口活动栅栏（伸缩式）
	米
	740
	

	19
	护栏弯头
	套
	1220
	

	20
	两波护栏板
	米
	230
	按损坏护栏板整板长度进行赔偿

	21
	三波护栏板
	米
	320
	按损坏护栏板整板长度进行赔偿

	22
	护栏立柱
	根
	450
	

	23
	护栏托架
	个
	80
	

	24
	立柱基础
	立方米
	180
	

	（五）附属设施

	25
	附着式轮廓标
	个
	40
	

	26
	柱式轮廓标
	个
	170
	

	27
	百米桩
	块
	130
	

	28
	声屏障
	平方米
	920
	按损坏板整片面积进行赔偿

	（六）标志、标线

	29
	反光膜
	平方米
	980
	

	30
	弯道反光导向标志牌
	套
	360
	

	（七）公路绿化

	31
	绿化树：胸径10厘米及以下
	株
	200
	珍稀名贵树种均按实际价格进行赔付。以胸径为10厘米的绿化树（200元）为基数，每减少1厘米，减少20元

	
	胸径10-30厘米
	株
	40
	以胸径为10厘米的绿化树（200元）为基数，每增加1厘米，增加40元

	
	胸径30厘米及以上
	株
	100
	以胸径为30厘米的绿化树（1000元）为基数，每增加1厘米，增加100元

	32
	人工草坪、绿地
	平方米
	65
	

	33
	灌木：冠径50厘米及以下
	窝
	50
	

	
	冠径50厘米以上
	窝
	50
	以冠径为50厘米的灌木（50元）为基数，每增加10厘米，增加50元

	34
	花卉
	株
	135
	

	（八）其它项目

	35
	各种油漆损伤
	平方米
	140
	

	36
	瓷砖
	平方米
	220
	

	37
	污染路面（杂物类）
	平方米
	65
	自行清除，如不能清除按此标准收取费用。

	38
	污染路面（工业废水及油污类）
	平方米
	130
	

	39
	污染路面（酸类及其他化学物质）
	平方米
	200
	

	40
	汽修千斤顶损坏路面
	每处每次
	310
	

	二、高速公路路产占用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计费单位
	收费金额（元）
	计算说明

	（一）临时占用

	1
	公路路面
	平方米·天
	10
	临时占用是指占用时间较短、且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占用
占用不足一天按一天计，最高限额按24个月计算

	2
	公路路肩
	平方米·天
	2
	

	3
	公路边沟
	平方米·天
	2
	

	4
	公路用地范围
	平方米·天
	1
	

	（二）永久占用

	5
	跨越公路架设管线、电缆、电线等（直径小于10厘米）
	米
	1500
	直径不足10厘米按10厘米计，长度不足1米按1米计；直径每增加1厘米，收费单价增加15元

	6
	穿越公路架设管线、电缆、电线等（直径小于10厘米）
	米
	1500
	直径不足10厘米按10厘米计，长度不足1米按1米计；直径每增加1厘米，收费单价增加17.5元

	7
	公路用地占用（设置管线、电缆）
	米
	1500
	长度不足1米按1米计


